泗洪县人民法院、农业农村局物业服务采购项目
更正公告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项目编号：JSZC-321324-JZCG-G2026-0013号 
项目名称：泗洪县人民法院、农业农村局物业服务采购项目
二、 更正信息
更正前
更正事项1：第五章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
	评审因素
	分数
	评审标准

	服务要求承诺（一）及相关服务方案
	5.00
	[bookmark: OLE_LINK7]1.投标人承诺中标后按照“第四章 采购需求-四、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标准-1、基本服务；2房屋巡查服务；3公用设施设备维护服务”标准服务的，得4分。注：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加盖本单位公章的承诺函电子件，格式见招标文件“第六部分”，未提供不得分。2.投标人对基本服务、房屋巡查服务、公用设施设备维护服务的采购需求内容，自行提供上述服务方案，服务方案全部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1分；未提供不得分。

	服务要求承诺（二）及相关服务方案
	5.00
	1.投标人承诺中标后按照“第四章 采购需求-四、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标准-4、保洁服务”标准服务的，得4分。注：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加盖本单位公章的承诺函电子件，格式见招标文件“第六部分”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2.投标人对保洁服务的采购需求内容，自行提供上述服务方案，服务方案全部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1分；未提供不得分。

	公司人员履约能力
	20.00
	[bookmark: OLE_LINK18]一、项目经理履约情况（10分）：
1、具有大专学历的得1分；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得2分。（提供学信网查询截图）
2、具有3年及以上物业服务项目管理工作经验的得3分；2年以上的得2分；1年以上的得1分。（提供物业服务项目合同及该项目主管方出具的证明资料（与提供企业业绩不重复得分）。
3、具有消防相关证书（含注册消防工程师或消防员或消防设施操作员）的，得2分。（提供原件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）
4、具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的得3分。
2、 其他项目组人员履约情况 (不含项目经理)（8分）：
1、具有专科学历的得1分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得2分，最高得2分。（提供学信网查截图）
2、具有红十字会颁发的救护员证或救护培训合格证书，每有一个得2分，最高得2分。（提供原件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）
3、具有消防相关证书（含注册消防工程师或消防员或消防设施操作员）的，每有一个得2分；本项最高得4分；（提供原件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）
三、针对本项目拟派项目维修人员履约情况（2分）
具有行政部门颁发的电工作业证的得2分。（提供原件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）
注：1.上述项目组人员必须为本单位正式员工，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投标截止日前6个月内由本单位为其缴纳的任意1个月社会养老保险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（参保人员参保状态为：参保缴费），否则不得分；
2.以上项目组成员证书必须在有效期内，须提供原件彩色扫描件，同时提供身份证正、反面原件扫描件，未提供的本项不得分。
3.对成交供应商的项目组人员配备相关证书及业绩随成交（中标）结果公告同步予以公示。


更正后
更正事项1：第五章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
	评审因素
	分数
	评审标准

	服务要求承诺（一）及相关服务方案
	6.00
	1.投标人承诺中标后按照“第四章 采购需求-四、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标准-1、基本服务；2房屋巡查服务；3公用设施设备维护服务”标准服务的，得5分。注：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加盖本单位公章的承诺函电子件，格式见招标文件“第六部分”，未提供不得分。2.投标人对基本服务、房屋巡查服务、公用设施设备维护服务的采购需求内容，自行提供上述服务方案，服务方案全部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1分；未提供不得分。

	服务要求承诺（二）及相关服务方案
	6.00
	1.投标人承诺中标后按照“第四章 采购需求-四、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标准-4、保洁服务”标准服务的，得5分。注：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加盖本单位公章的承诺函电子件，格式见招标文件“第六部分”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2.投标人对保洁服务的采购需求内容，自行提供上述服务方案，服务方案全部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1分；未提供不得分。

	公司人员履约能力
	18.00
	一、项目经理履约情况（8分）：
1、具有大专学历的得1分；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得2分。（提供学信网查询截图）
2、具有3年及以上物业服务项目管理工作经验的得3分；2年以上的得2分；1年以上的得1分。（提供物业服务项目合同及该项目主管方出具的证明资料（与提供企业业绩不重复得分）。
3、具有消防相关证书（含注册消防工程师或消防员或消防设施操作员）的，得2分。（提供原件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）
4、具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的得1分。
二、其他项目组人员履约情况 (不含项目经理)（8分）：
1、具有专科学历的得1分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得2分，最高得2分。（提供学信网查截图）
2、具有红十字会颁发的救护员证或救护培训合格证书，每有一个得2分，最高得2分。（提供原件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）
3、具有消防相关证书（含注册消防工程师或消防员或消防设施操作员）的，每有一个得2分；本项最高得4分；（提供原件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）
三、针对本项目拟派项目维修人员履约情况（2分）
具有行政部门颁发的电工作业证的得2分。（提供原件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）
注：1.上述项目组人员必须为本单位正式员工，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投标截止日前6个月内由本单位为其缴纳的任意1个月社会养老保险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（参保人员参保状态为：参保缴费），否则不得分；
2.以上项目组成员证书必须在有效期内，须提供原件彩色扫描件，同时提供身份证正、反面原件扫描件，未提供的本项不得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对成交供应商的项目组人员配备相关证书及业绩随成交（中标）结果公告同步予以公示。


三、其他补充事项 
其他内容不变，各投标人及时登录系统下载更正文件，如因投标人未及时下载
更正文件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四、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1.采购人信息
[bookmark: OLE_LINK14]名   称：泗洪县人民法院、泗洪县农业农村局
地   址：泗洪县长江路9号、泗洪县人民北路10号
[bookmark: _Toc28359086][bookmark: _Toc28359009]联 系 人：杨会计  0527-86279062 、王主任 13805246402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名    称：泗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地  　址：泗洪县仁和路5号
联 系 人：朱楠   
联系方式：0527-89889055

